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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昼抢夺”的现象普遍认为始见于元代刑书和实践，在司法适用上依强盗罪处断。其在明朝演变成独

立罪名，又为清朝所继承和发展。明清时期律学家、幕友等出现了较多对“白昼抢夺”罪概念的认定和

辨析，部分观点甚至成为清代律文的注解。明清对“白昼抢夺”罪讨论的百花齐放，展现了明清律学的

繁荣同时，也使得此罪概念的科学性存在争议，并从中反思清“白昼抢夺”罪立法理念的进步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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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expression and behavior of “daytime robbery” began in the criminal 
book and practice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was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crime of robbery in judi-
cial application. It evolved into an independent charge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w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were many legal 
scholars and friends of the scene to identify and discriminate the concept of “daylight robbery” 
crime, and some views even became the commentary of the Qing Dynasty law. The discussion of 
“daylight robbing” crim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owed the prosperity of law science in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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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Qing Dynasties, but also made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this crime controversial, and reflected 
on the progres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ncept of “daylight robbing”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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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贼盗犯罪历来是古代统治者严惩的对象。而为了防止地方官无视国法，滥

权擅断，又必须通过概念定义每种犯罪行为，以便地方官吏正确断罪，维护司法秩序。抢夺财物行为自

古有之。明朝“白昼抢夺”区别于强盗和窃盗的认定，使之摆脱了历代比依强盗科断的做法，演变为独

立罪名，其律文内容又为清朝继承。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的基本要素，直接关系到立法科学和司法适用。

自明代开始有关此罪的概念为一些律学家所讨论，至清代统治者汲取了其中的部分成为律文注释。然而

清代的对此罪概念的律文注释并不完全符合明清学者们的看法，另外也暗含着对抢夺动机的表达和行为

特点的扩展。通过对白昼抢夺罪的概念辨析，我们可以揭示和反思此罪在清代立法理念中的进步和不足。 

2. 明清“白昼抢夺”罪之讨论 

有关于明清时期“白昼抢夺”罪的概念认定，以及与强盗罪、窃盗罪之间的区分。明清学者的讨论

是全方面的，从时空、“抢夺”行为特点，以及人数、凶器上的多少、有无去认定此罪的构成要件。 

2.1. 人数和凶器 

明代律学家雷梦麟认为“白昼中途抢夺，与邀劫道路，情迹相似，须当有辨。人少而无凶器者，抢夺

也。人多而有凶器者，强劫也。”[1]其以人数的多少和凶器的有无划定抢夺和强盗之见解，得到了后世

的认可。后王肯堂《律例笺释》[2]，以及《大明律释义》[3]《大明律集解附例》[4]等文献中就纷纷采用

了这一认定标准，至顺治三年修订的《大清律集解附例》直接以此为“白昼抢夺”之注解。而清代沈之奇

对此指出了其中的不足：“注虽一人少人多，有无凶器，分别抢夺、强劫，然亦不可拘泥。有人少而有凶

器为强劫者，有人多而无凶器为抢夺者，总以情形为凭，不在人多人少。”[5]可见，沈之奇似乎强调凶

器的有无，而不是人数的多少，应当成为强盗和抢夺的界限。《大明律集说附例九卷图一卷》(下称《集

说》)中解释定义“抢谓聚众混抢也，夺谓乘便强夺也”[6]，似乎也承认人多聚众也是抢夺。从经验和直

觉出发，人数的多少和凶器的有无，确实能够反映出强盗和抢夺在行为上的不同程度的恶性以及对人身

安全的威胁性，但机械地以数量的多少，有无认定，都过于表面和拘泥，不能很好地揭示此罪和强、窃

之间的区别。而包括沈之奇在内的律学家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2.2. 行为本身特点 

犯罪是侵犯法益的行为，因而从行为概念和特点上解释本罪构成，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明代律学家

王肯堂在继承雷梦麟的思想上，对“抢夺”作出了具体解释：“出其不意攫而有之曰抢，用力而得之曰

夺”[1]。“出其不意”体现出抢夺突然性和迅速性，“用力”则体现出抢夺财物对事主带来的暴力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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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从王氏以及上述《集说》的解释中，我们可以认定“抢夺”是一种突然、迅速的夺取。清沈之奇

则基本借鉴了王氏的注解：“出人不意而攫之曰抢，用力互争而得之曰夺”[5]。另外诸如清代幕友王又

槐指出的“大概在途中者，意起于临时，众聚于邂逅，如见人负有财物，或在背后暗抢，或在面前明夺，

携赃奔逸，则为抢夺”[7]，或清代刑部郎中刚毅认为的“在途中见人负持财物，乘间夺取奔逸者”[8]，
都揭示出抢夺出其不意的突然性和迅速性。中国当代法学家蔡枢衡也认为抢夺事猝然争得，特点在于出

其不意，乘其不备。但对于抢夺是否具有暴力性，其认为“取得虽非平稳，究未行使威力，显然不同于强

盗，亦有异于窃盗”[9]，即不具有对人的暴力性。不过从经验事实出发，如果抢夺过程中被事主发现，

而使财物处于“用力争之”的状态，又或者财物为事主随身紧密占有的状态，那么这种突然迅速性的夺

取又无疑会给事主带来潜在性的危险，因而抢夺也是一种可能的暴力性行为。只不过这种可能、潜在的

暴力伴随在抢夺过程中且外观上并不明显，也不必然发生。这正是区别于以持械暴力威胁为手段的强盗

以及以“潜形隐面”为特征的窃盗。《集说》也进一步揭示了“抢夺”特征：“惟白昼能见人之可抢可夺

而后之，原不制势其人而后夺取之也。杖故与强盗持杖行凶捉住失主逼取财物不同，亦与窃盗潜行隐面

乘人不见而私取财物者各异”[6]。王肯堂、沈之奇等从行为特点对“抢夺”的定义，更能揭示出抢夺“介

于强、窃之间”，成为独立罪名的原因。这是明清律学发展的自然结果。 

2.3. 时间和空间 

本罪将“抢夺”前限定“白昼”，是立法者刻意为之，还是立法上的疏漏，众说纷纭。白昼即白日

也。雷梦麟指出“盖白昼公行，不畏人知，恶其近于强也”“暮夜无携财外行者，故无抢夺之事，设有犯

者，昏夜对面，不相认识，是亦潜行隐貌之意也，止以窃盗科之，不在加等之限”[1]。雷氏以“白昼”

作为抢夺成立的要素，认为如发生在昏夜，人与人之间无法看清彼此，因而此时发生夺取财物的行为，

属于“窃盗”。与之相反，王肯堂认为“凡徒手而夺于中途，虽暮夜亦是抢夺，但无白昼二字耳”[2]。
明代陈永认为“一律止云白昼抢夺，不言黑夜。设有犯者，何断？答曰：虽非白昼，即抢夺也，难引别

律，摘去‘白昼’二字，径拟抢夺人财物者罪”[10]。两人都否认了“白昼”作为抢夺的构成。至清例规

定“在白昼为抢夺，在夜间为窃盗，在途截抢者，虽昏夜仍问抢夺，止去白昼二字”[11]。可见，后者认

为在昏夜实施了抢夺，仍然可以直接适用“白昼抢夺”罪拟断，只不过在引用律条、拟断文书中要删去

“白昼”二字。显然依照清例的官方规定，似乎“白昼”二字多此一举。那么又为何在律文中不可删去。

一方面，清代视律文为“祖宗成宪”，不能变动，因而为维护律文稳定性的需要，只能以修订例文的形式

对律文进行增补和解释。一方面。“白昼”揭示出本罪的公然性和危害性。比如大清律明确表明“公取、

窃取皆为盗”，其中公取为“行盗之人公然而夺取其财，如强盗，抢夺”[11]。如果承认夜晚抢夺行为的

存在，那么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夺，如此明目张胆，则是表现出犯罪者对国家秩序的公然挑衅，反映出犯

罪者的主观恶性[12]。因而“白昼”这一环境条件可以区别于暮夜抢夺，成为司法者加重量刑的考虑因素。 
除“白昼”这一重要的时间因素，在明清学者观点中也暗含了对抢夺发生地点的空间认定。例如上

述雷梦麟的“白昼中途抢夺，与邀劫道路，情迹相似，须当有辨。”[1]王肯堂的“凡徒手而夺于中途，

虽暮夜亦是抢夺”[2]，以及刚毅“在途中见人负持财物，乘间夺取奔逸者[8]”以及清例“在途截抢者，

虽昏夜仍问抢夺”[11]的定义中，都可以发现白昼抢夺似乎都发生在道路途中。甚至王又槐指出“大约打

家劫舍，虽白昼犹为强劫若在途、在野行旅之人，无论白昼昏夜，有无持械，应仍作抢夺论[7]”，王氏

的观点又有着把空间视为抢夺构成的可能。观清代众多例文和实践，抢夺的空间都大抵发生在道途、在

野、大江、洋海等，而不是“家”，这是因为只有外出携带财物才可能被抢的突然性，如果财物放置在室

内，要么是公然强行夺取的强盗，或者是潜形隐貌的窃盗。因而时间和空间的区别，也一定程度上能够

反映出抢夺、强盗和窃盗之间实践经验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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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律例中“白昼抢夺罪”之认定 

清朝“白昼抢夺”律文基本沿袭了明朝律文，并于雍正三年小注。在保证律文的稳定下，清朝在乾

隆五年之后不断在抢夺门下纂修例文，至清末数量逐渐庞大。在清代的刑事法律体系中，律文为“祖宗

成宪”，对例文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因而有必要从清朝律例中挖掘其背后的意蕴，揭示本罪的构成要

件，探究其中的进步和不足之处。 

3.1. 以人数和凶器为衡量标准 

前述所言，清律最终采用了“人少而无凶器，抢夺也；人多而有凶器，强劫也”的解释。清朝以“因

案生例”的立法模式进而以人数和凶器为标准，针对抢夺行为制定出了严密法网体系，具体考虑人数和

凶器的量化组合，去适用不同罪名，或拟以不同的刑罚。比如雍正三年续增的“粮船水手例”[13]，以聚

众十人以上持械为基准处以强盗罪或抢夺罪。乾隆时期又做了进一步细分，到咸丰年间作了修并，直至

同治年间改定，构成了一套仅止二人、三人以上十人以下、十人以上，并分别是否持有器械的规定[14]。
而对于一些特殊地方的聚众抢夺，比如回民抢夺、苗人抢夺、川省匪徒抢夺、江南通州崇明昭文沙民伙

众争地，其人数的界定又各不一样，对奉天地方又作了持鸟枪抢夺和持寻常器械抢夺的区分。另外在抢

夺杀伤人例、抢窃拒伤事主例中，亦以“刃伤”“伤非金刃”“他物折伤”等具体凶器划分首从之犯，或

以凶器造成的伤情轻重量刑。纵观清律抢夺门下的众多例文规定，其逻辑是以人数少而无凶器为律文一

般情形的抢夺，随着人数的增多，或者是否持有器械并是否具有“倚强肆掠凶暴”的情形，来不断加重

量刑。因而有些例文即便归属在抢夺门下，但其情形和刑罚与强盗无异。可见以人数和凶器为区分标准，

一方面，某种程度上统治者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增修律文，一方面，明确具体的区分标准也可以方

便司法适用，防止司法者滥权擅断。然而就严格的概念认定上，例文又似乎和律文相脱节。吉同均指出

“惟三人以下徒手抢夺者方照律办理，数过三人或二人持械，俱加重问拟”[15]，例文中三人以上徒手抢

夺的，首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量刑竟和强盗罪一致；又如仅止二人却持械威吓的，首犯拟充军之刑，

说明例文在认定抢夺和强盗上的标准上又是单一的，并且持械威吓的标准重于聚众多人的情形，这与沈

之奇的看法大抵相同。因而以具体、表面的人数和凶器为标准无法真正揭示出抢夺和强盗的本质区别，

以至于“律注明明应以强盗论者，而概照抢夺科断”[15]。 

3.2. 考虑行为人主观动机 

例文强调“凡问白昼抢夺，要先明事犯根由，然后揆情剖决”[11]，即要求司法官考究行为人的主观

动机，作出情罪相符的判决。这在“其本与人斗殴，或句捕罪人，因而窃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因

而夺去者，加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并免刺”[11]一律中表现了出来。从律文中可见，如果在斗

殴和官吏拘捕罪人的过程中趁机夺取他人财物的，适用窃盗罪加二等的处罚，雷梦麟解释“以其窃夺各

有所因”。如果因此有杀伤的，也因“以其无图财之心，比以抢夺伤人独为有间[1]”的理由不适用抢夺

伤人例拟斩罪。沈之奇的解释则更加明晰：“虽在白昼，其本意不为谋财而起，其情稍轻，则论罪亦得末

减，以所因不同也”“缘本犯初因斗杀及勾捕，本无抢夺之心，恐人泥于抢夺伤人坐斩之文，故曰各从故

斗论，不可误坐以抢夺伤人之罪也”[5]。究其原因，中国古代司法讲求“律贵诛心”，本其事而原其志，

注重把握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恶性与客观的犯罪行为危害性相一致，以达情罪允协。抢夺主观动机是对他

人财物的凭空且非法占有，主观恶性大。如果初始动机没有谋财意图，或者事出有因，那么不认为是抢

夺。比如在清律规定“以私债强夺去人孳畜产业者，杖八十”，如果当事人一方因存在合法的债务关系，

采用暴力的形式抢夺另一方当事人财物的，不以抢夺论罪。在清代的实践中，当事人因存在合理的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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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司法官也往往以“与凭空抢夺不同”的理由而比照抢夺罪减等处罚。如果在此基础上抢夺得财后

因畏惧而致事主死亡的，则从故斗律，而不适用抢夺杀人例。另外以此也可以看出强盗和抢夺之间的区

别。强盗以威胁和暴力为手段，在主观动机上存在对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动机在行为

开始前就已经存在。而抢夺主观上存在对财物非法占有的预谋，但并无对事主施加事前的威胁和暴力的

主观动机。因而以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恶性程度区分强盗和抢夺，是明清法律理念进步的体现。 

3.3. 暗含对行为特点的表达 

清律以人数和凶器为标准，而不是以“出其不意攫而有之曰抢，用力而得之曰夺”的行为特点引入

律文小注，容易引起困惑。但从清律“若因失火及行船遭风著浅，而乘时抢夺人财物及拆毁船只者，罪

亦如之。(亦如抢夺科罪)”[11]一条中，某种程度上可以窥视到其背后暗含的抢夺行为特点的表达。本条

仍继承了明律。雷梦麟的解释是“因人失火及行船遭风着浅，而乘时抢夺人财物及拆毁船支者，虽乘人

之危而夺之，其迹亦近于强也，亦如抢夺人财科罪”[1]。明代张楷也认为“乘此之时欺其仓卒无措，而

抢夺其房屋船支内财物”[16]。沈之奇也有相似解释“虽无预谋，而乘人之危，攘人之物，实与抢夺无异

也”[5]可见这种抢夺行为都有“乘人之危”的意思。行为人因事主失火、行船搁浅丧失对财物的保护，

谋财之意顿起，利用客观的危险趁其不备，轻而易举地夺取财物。在行为表现上，这种“乘人之危”和抢

夺“出其不意”的突然和迅速，以及给事主带来的“措手不及”的状态都具有相当性。雷氏虽无提出对抢

夺行为特点的阐述，其依据在于“盖白昼公行，不畏人知，恶其近于强也，人不多而无凶器，尚近于窃”。

但对于沈之奇来说，显然其已经意识到了本条行为表现出来的抢夺特点，这与上述蔡枢衡认为的抢夺是

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的特点相一致。清代的例文不断践行这种“乘人之危”的理念，作为抢夺之罪加重

量刑的考虑因素。如大江杨海出哨兵弁，以及海边居民和船户乘危抢夺都较寻常抢夺重。乾隆四十四年

规定的因失火而乘机抢夺的，得财者俱照本律加一等治罪。可见，本条以律文而不是例文的形式出现，

虽有继承的原因，但其体现出对抢夺行为特点的认识无疑是更加合理的，也一定程度上发挥其认定本罪

的作用。 

4. 清代“白昼抢夺”罪思考 

上述对“白昼抢夺”罪概念的不同视角，以及清代律文中的认定，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本罪的构成要

素，体现了明清时期律学的发展带来的法律理念和技术的进步同时，以人数和凶器的标准无法揭示出抢

夺和强盗的区别，又恰恰反映了清代法律理念和技术的退步。 

4.1. “白昼抢夺”罪是明清法律的进步 

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对本罪的研究指出：“唐无白昼抢夺之文，盖赅括于《强盗律》内。《元

律》诸抢夺人财以强盗论，亦即此义。明别立此条，意以《强盗律》太严，故为此调剂之法。”[17]白昼

抢夺“公行白昼，不畏人知，有类于强，人既不多，又无凶器，尚近乎窃”[5]，因而明朝将白昼抢夺独

立于强盗，实际是对唐代强盗罪概念的细化，以及对元代因无法可依，只能比拟强盗科断的做法用立法

成文化，是立法理念和技术的进步。在罪名定位中，白昼抢夺轻于强盗，而重于窃盗。明朝强盗不得财

即流三千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窃盗则计赃论杖、徒、流、绞之罪，强盗和窃盗之间存在巨大的量刑

幅度。因而白昼抢夺不计赃徒三年，计赃重者加窃盗罪二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强盗和窃盗之间刑罚殊

差，有利于践行情罪允协的司法理念。在具体概念认定上，明清学者从人数和凶器、行为特点以及时空

环境等角度尝试揭示“白昼抢夺”的本质，以区别于强盗和窃盗。概念谈论的百花齐放与众说纷纭背后

是明清律学的进步，带来了私家注律的风尚盛行[18]。注释律文有利于明辨概念，推究律义，提高了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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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司法适用度，以至于清代统治者直接采纳了部分注释，成为官方律文。另外律文暗含注重探究行

为人主观动机对犯罪构成，以及将“乘人之危”的情形认定为抢夺的理念与精神，有利于从主客观层面

上揭示了本罪在明清时期的面貌。 

4.2. 未能真正把握抢夺的本质 

清朝将“人少而无凶器，抢夺也；人多而有凶器，强劫也”的注释区分抢夺和强盗，尽管客观上便于

司法适用，但也存在合理性争议。沈之奇认为“注虽一人少人多，有无凶器，分别抢夺、强劫，然亦不可

拘泥。有人少而有凶器为强劫者，有人多而无凶器为抢夺者，总以情形为凭，不在人多人少。”要弄清楚

沈语意思以及清律如此规定，必须理清强盗和抢夺概念区分的内在逻辑。被誉为封建法典代表的《唐律

疏议》对强盗的定义是“以威若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若与人药酒及食使其狂乱，取财亦

是。”[19]结合其疏议，可知如果以威胁逼迫，或者以施加暴力而夺取财物的，又或者窃取财物被发现后

施加威胁、暴力的，都属于强迫。另外，在威胁或暴力基础上又有“持杖”“不持杖”之分。可见唐律认

为无论是先强后盗，还是先盗后强的模式，都是建立在威胁和暴力作为手段这一基础，前者有利于夺取

财物，后者有利于防止财物被夺回。可见清代以“人数多，且有凶器”作为强盗的标准，似乎遵循了唐代

认定逻辑，只不过清律把抽象的威胁、暴力的要素具象化为人数多和有凶器。而沈之奇把“凶器”作为

标准，可能也考虑到了凶器本来具有的暴力和危险属性，以及在经验上能够带来的威胁感，恐惧感。所

以即便人少，但有凶器也应当视为强劫。从唐律强盗“持杖者，不得财，流三千里”比不持杖情形的刑罚

要重规定，也足以看出凶器在强盗行为中的暴力性和危险性。如以此标准，虽徒手，但人多势众的情形

又为何不能和人少但持有凶器相提并论。可见如果仅仅以人数和凶器为标准，是不能揭示出强盗和抢夺

之分。唐律抽象化和规范化的概念能够充分涵摄具体发生的抢夺客观事实，准确把握住了强盗罪的行为

特点，彰显了古代中国法理技术的高超。而相比之下清代白昼抢夺罪立法忽略了行为的本身属性，而以

只能充当量刑情节的人数和凶器为准，舍本逐末，又反而是立法技术的局限和倒退。 
明代王肯堂的“出其不意攫而有之曰抢，用力而得之曰夺”，以及沈之奇在此基础上对抢夺行为特

点作出了认定，更能揭示出抢夺的属性和本质。正如薛允升指出“明于强盗内分立白昼抢夺之条，盖谓

此等所犯，不过乘便攫取，出其不意，与公然行强不同，故不与强盗同科。然并未将若者为强盗，若者为

抢夺之处，详晰叙明，遂致同一行强之事，而重者愈重，轻者愈轻，此则增改之未得其旨者也”[20]。遗

憾的是，清代统治者也并没有采纳这个观点。即便我们有理由认为清代对明代承袭的律文中，暗含着抢

夺行为特点的解释，和区别抢夺和强盗的主观动机上的认定，但统治者在不断增修的例文，依旧无法将

这些律文的意蕴叙述清楚，只能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依靠循吏，幕友等在个案中推敲其涵义。加之古代

中国缺乏现代法治精通法理技术的官吏，可能无法理解深藏在律例中的真正理念和精神，以至于无法区

分抢夺与强盗之罪，量刑失衡，导致明清司法裁判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薛氏在《读例存疑》中再次表

达了不解：“诠解最为明晰，后来所定条例，均与此议不符，缘定律时，并未将出其不意攫而有之等语，

详晰添入，以致诸多参差。明明应以强盗论者，而概照抢夺科断，罪名出入甚钜，后来亦畸重畸轻，迄无

一定，此事顾可率意为之耶？[14]我们可以认为，或许只有将“人数少而无凶器为抢夺”和“出其不意攫

而有之曰抢，用力而得之曰夺”作为认定白昼抢夺罪的准则，才能真正区别于强盗，揭示出明清时期本

罪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面貌。 

5. 结论与启示 

明清时期对“白昼抢夺”罪的众多讨论和辨析，象征着明清律学的进步和发展。清承明律，选择以

人数和凶器作为认定抢夺罪和强盗罪的界限，固然有其立法和司法上的考虑，律文中暗含的对行为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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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动机的考虑以及“乘人之危”的行为特点，体现了清律立法理念和技术的进步。然而对本罪概念上的

认定，却无法真正揭示抢夺行为区别于强盗罪的本质属性，这反而也是清代立法理念和技术的倒退。从

明清时期对本罪概念的观察中，有助于思考古代中国刑事立法的理念和技术。另外，明清律学对抢夺“出

其不意”的突然性和“用力争之”的潜在暴力性的认识体现了行为特点。清代在立法上又将“乘人之危、

趁火打劫”型的行为以抢夺论罪，这种将抢夺类型化的立法提高了概念的精确性，适应了复杂实际的客

观需要。在当代中国刑法学界在抢夺罪和盗窃罪之间的区分标准仍存在争议之际，古代律学对抢夺概念

的认定应该值得借鉴。在当代中国构建自主特色的刑法知识体系的道路中，也应当有选择性地去汲取古

代中华传统优秀的法律理念和智慧，不断以实践为基础，推动中国的法律学科不断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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